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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管理輔導會報第 17 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3年 8 月 8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30分 

二、 地點：本部第一會議室 

三、 主席：郭部長智輝(連次長錦漳代理)        紀錄：魏哲弘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名冊) 

五、 報告事項 

案由一：113年度優先查處案件辦理情形。 

決定：洽悉。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持續就涉及違反工廠管

理輔導法案件依規進行查處；屬已處勒令停工案件，請

儘速依未登記工廠停止供電供水作業程序完成後續裁處

作業。 

 

案由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低污染既有未登記工廠納

管、工廠改善計畫審查及核定特定工廠登記辦理情形。 

決定： 

(一) 請目前審查進度落後之桃園市政府、新竹市政府、新竹

縣政府依工廠管理輔導會報第 14 次會議訂定之審查工

廠改善計畫績效指標，加速辦理審查作業；第一級縣市

政府倘尚未就全數工廠改善計畫完成第一階段審查者，

請最遲於 114年 6月底前完成並提供業者補正意見。 

(二) 為協助納管工廠導入低碳化、智慧化等技術或設備更

新，已核定工廠改善計畫者可提報基礎轉型個案補助計

畫向本部申請最高上限 150 萬元經費補助，倘因地方政

府審查速度過慢，業者未能於計畫受理期間取得工廠改

善計畫核定，將無法提出申請，爰請地方政府加速審查

作業，以免影響業者申請補助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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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特定工廠申請用地變更意願普查結果及分析報告。 

決定：請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就特定工廠無法設

置隔離綠帶或設施之確切原因，釐清業者困難點後，再

行報告。 

 

案由四：有關各直轄市、縣(市)辦理轄內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

登記工廠轉型、遷廠及關廠作業執行情形。 

決定：  

(一) 洽悉。 

(二)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持續依非屬低污染之既有未

登記工廠轉型遷廠或關廠及輔導期限處理原則辦理轄

內業者轉型、遷廠及關廠作業，並請於輔導期限內定

期(每年至少兩次)派員至現場瞭解業者辦理進度，作

成書面紀錄，並宣導政府輔導之相關措施及資訊。 

 

六、 討論事項 

案由一：特定工廠辦理都市計畫土地變更處理方式，提請討論。 

決議： 

(一) 已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擬個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時，

考量特定工廠實為 105年 5月 19日前既存且已完成環

保、消防等工廠改善事項，具長期經營之經濟發展立

基，爰取得特定工廠登記者，即得視為符合經濟發展

需要一節，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出席人員多表示屬

務實可行作法並有助簡化行政程序，獲致共識。爰請

內政部以公函下達各直轄市、縣(市)都市計畫主管機

關，特定工廠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

申請辦理都市計畫個案變更時，得檢附特定工廠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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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作為符合經濟發展需要之認定文件。 

(二) 有關特定工廠辧理都市計畫變更採通盤檢討（含專案

通檢）或個案變更方式，尊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衡酌實需及業管權責辦理。 

(三) 有關直轄市、縣(市)政府為特定工廠辧理都市計畫專

案通盤檢討作業，亦屬未登記工廠之管理、輔導事宜，

可運用納管輔導金及營運管理金支應。本部已納入本

(113)年 3月發布納管工廠納管輔導金及特定工廠營運

管理金運用指引中，請地方政府參酌運用。 

(四) 特定工廠臨路條件、寬度及公共設施用地無法捐贈改

採代金等議題，請本部特定工廠輔導團持續蒐集並綜

整產業界意見，後續提供都市計畫特定工廠土地變更

審查指引建議方案送請內政部參酌運用。 

(五) 有關嘉義縣政府出席人員表示轄內刻正辦理「擴大及

整併水上都市計畫」，範圍內有已取得特定工廠登記業

者反映其廠地被劃入擴大都市計畫範圍內，後續恐無

法依核定計畫期限完成工廠合法化事宜一節，請本部

特定工廠輔導團瞭解個案遭遇困難及提供協助。 

 

案由二：為加速輔導業者取得工廠改善計畫核定及特定工廠登

記，研議修正特定工廠登記辦法（下稱特登辦法），提

請討論。 

決議：提案修正特登辦法第 8條第 1項第 6款、第 10條第 1 項

、第 15條第 2 項，建議檢視原條文立法目的及衍生之影

響後，再行研議。 

 

案由三：為加速輔導特定工廠登記業者擬具用地計畫完成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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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議修正「特定工廠申請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

業用地審查辦法」(下稱用地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 

(一) 提案修正用地辦法第 5 條第 3 款第 5 目「景觀計畫」

為「景觀計畫或環境綠美化規劃」、第 6條第 2款申請

人必要時得使用毗連土地至多「1.5 公尺」修正為「3

公尺」，屬務實可行作法，獲致共識。 

(二) 提案修正用地辦法第 8 條第 3 項，請檢視原條文立法

目的及檢討目前執行有無困難，再行研議。 

 

案由四：特定工廠廠地範圍與道路（建築線）間通行範圍土地，

得一併納入用地計畫申請並變更編定為交通用地，提

請討論。 

決議： 

(一) 有關特定工廠廠地範圍與道路間通行範圍土地，經考

量其通行連接之土地既有通行事實及防災安全需求，

且係為符合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得將該

通路土地納入用地計畫一併申請並變更編定為交通用

地。 

(二) 是類案件應檢具足資證明 105年 5月 19日前通行事實

文件(如航照圖)及土地變更編定同意書納入用地計畫

提出申請，審查符合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

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於核准是類案件之用地計畫

時，應於用地計畫核准函附加下列負擔： 

1. 須供公眾通行之通路使用，地面上方應保持淨空且

不得作為製造、加工行為及停車場等非通行用途。 

2.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將檢查土地使用情形。倘



5 

 

有違反計畫使用情形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將以書面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時，得廢止其

用地計畫之核定。 

(三) 有關是否於土地謄本登載該用地計畫核准函附加負擔

事項及是類案件變更作業方式等事宜，請本部工商輔

導中心再邀集內政部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等有關

機關研商。 

七、 散會。(下午 5 時 45分) 


